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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七屆伯恩聯盟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The 7th RCG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於本(2018)年 1月 23日至 24日在香港舉行。本次「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

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計有亞洲區會員 8家輸出信用機構(Export Credit Agency，ECA)與會，

其中本行奉派由輸出保險部謝雅如四等專員及林婉婷高級辦事員與林庭安初級辦事員參加。 

 

本次研習活動討論主題為保單核保(Policy Underwriting)，討論議題範圍包括針對中小

企業特別輸出保險產品、KYC 輸出保險之了解你的客戶(KYC)原則、以及輸出保險核保審核標

準與工具，與輸出保險訂價系統，並就各輸出信用機構會前提供資料分享，於會議上充分討

論。藉由本次研習活動之經驗交流，提升並強化輸出保險從業人員輸出信用危險管控之能力，

彼此交換各輸出信用機構之訊息，俾供未來營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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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0年 11月 7日第 52屆伯恩聯盟亞洲區合作會議決議自 2011年開始舉辦第一屆

「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CBP），該

案於 2011年 6月 14日至 6月 16日舉行，係由泰國輸出入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Thailand，THAI EXIMBANK）擔任籌劃工作，在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ong Kong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HKEC）舉行。 

 

  第二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2年 11 月 28日至 11月

29日舉行，由澳大利亞出口融資暨保險公司（Export Finance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

EFIC）擔任籌劃工作，在新加坡雅庭假日酒店（Holiday Inn Atrium Hotel）舉行，以

信用保險之核保為主題，由各輸出信用機構介紹不同層次的核保方式，並開放與會人員

互相溝通討論，會中並邀請私營保險業者座談。 

 

  第三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3年 6月 5日至 6月 6日

舉行，由本行擔任籌劃工作，在新加坡舉行，除由各輸出信用機構介紹相關風險控管之

概念外，亦對於特定風險控管之議題提出討論，例如：如何在拓展業務及風險控管取得

平衡點等，各輸出信用機構之風險控管方式不盡相同，惟共同點是，對於信用額度之控

管均相對審慎。 

 

  第四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4 年 9 月 25 日至 9月

26 日在印度孟買舉行，主辦單位為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xport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of India，ECGC），議題範疇包括出口商以本國貨幣估算自身成本來減少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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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損失的可能性、新巴賽爾資本協定 (Basel III) 對貿易融資的影響與新保險業清償能

力制度 (Solvency II) 對輸出信用機構的衝擊等。本行未派員參加。 

  第五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至 1月

22 日在日本東京舉行，主辦單位為日本貿易保險(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NEXI)，研習活動以輸出信用機構之風險管理與公司治理為主題，各輸出信

用機構分享其制度面、管理面、決策面或營運活動的發展層面等內容，並就是否協助海

外子公司之議題進行小組討論。 

 

  第六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至 1月

18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主辦單位為韓國貿易保險公司(KOREA TRADE INSURANCE 

COROPORATION，KSURE)，研討會議題為買主、國家及產業風險，參加機構計有印度 ECGC、

澳洲 EFIC、香港 HKEC、日本 NEXI、斯里蘭卡 SLECIC、中國大陸 SINOSURE、泰國 THAI 

EXIMBANK、本行 TEBC 及主辦單位 KSURE，參加學員以基層及中階人員為主。 

 

  第七屆「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於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1月

24 日在香港舉行，主辦單位為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ong Kong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HKEC）研討主題為保單核保，討論議題範圍包括針對中小企業之特別輸出

保險產品、輸出保險之了解你的客戶原則、輸出保險承保審核標準與工具，與輸出保險

訂價系統等，參加機構為印尼 ASEI、印度 ECGC、韓國 K-SURE、日本 NEXI、中國大陸 

SINOSURE、泰國 THAI EXIM、本行 TEBC及主辦單位香港 HK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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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次CBP場地安排與籌劃 

 

  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CBP）之主辦單位（Coordinator） 即為

次年度亞洲會員區域合作會議（RCG Meeting）之輪值主席，主辦單位需負責規劃訓練課

程，以及安排場地及尋覓講師等。 

 

  本次研討會由香港 HKEC主辦，會議地點設在香港九龍帝苑酒店(The Royal Garden)

之會議室，帝苑酒店接近港鐵尖東站與尖沙咀站往來交通便利，方便與會人員參與，主

辦單位提供會議文件資料、協助安排優惠住宿方案與會後餐館與觀光導覽接駁等服務，

會議期間提供簡單茶飲與咖啡及點心，並於與會人員桌前放置名牌，會場布置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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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輸出信用機構主題分享  

一、ST（Short-Term） Products Review—韓國貿易保險公司（KSURE）及日本貿易保險

（NEXI） 

（一）、韓國貿易保險公司（KSURE） 

短期輸出信用保險(Short-term Export Credit Insurance) 是承保短期(付

款期限在 2年以下)出口貿易，因發生進口地之政治危險或買主不付款之信用危險。

KSURE為了符合出口商之需求，其保險方式有統保型(原則上出口商需投保全數之

買主及交易)或選保型(出口商可自行選擇須投保之買主及交易，因易產生逆選擇，

故風險較統保型來得高)二種，其差異及優劣詳如下表： 

 

 

 

 

 

 

 

 

 

 

2017年 KSURE短期輸出保險業務量約為美金 1,160億元，較去年度下滑 3.4%；

承保買主之產業別以電子業占的比重最重，約 36%，再來分別是化學業、鋼鐵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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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業及汽車零件業，比重分別為 15%、8%及 7%。 

 

 

 

 

 

 

 

 

 

 

（二）、日本貿易保險（NEXI） 

短期(一年以內)之輸出信用保險商品及特色說明如下： 

1. 一般輸出信用保險(Export Credit Insurance) 

承保範圍涵蓋一般出口貿易(Export Trade)、轉口貿易(Intermediary 

Trade)及技術合作交易(Technical Cooperation Transaction)。保險方式一

樣有統保型或選保型(與 KSURE之產品類似)二種。統保型之裝船前政治危險

及信用風險承保比率均為 80%，裝船後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分別為

97.5%及 90%。選保型之裝船前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分別為 60%-95

及 60%-80%，裝船後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分別為 97.5%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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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企業(SM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和農林漁業(AF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之輸出信用保險(Export Credit 

Insurance for SMEs and AFF Sector) 

僅適用於一般出口貿易(Export Trade)，且出口商年出口額須在日圓

5,000萬元以下(約美金 454,545元)，並限制付款期限在 180 天內之交易，

轉口貿易(Intermediary Trade)則不適用。裝船前之風險均不承保，裝船後

之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均為保險價額之 95%。 

3. 簡易之綜合輸出保險(Comprehensive Export Insurance with 

Simplified Procedure) 

承保範圍涵蓋一般出口貿易(Export Trade)及轉口貿易(Intermediary 

Trade)，作業程序相較於其他產品更簡便。可選擇僅投保裝船後之政治危險

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分別為保險價額之 97.5%及 90%)或裝船前與裝船後之

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裝船前承保比率各為保險價額之 80%，裝船後承保比率

分別為保險價額之 97.5%及 90%)。 

4. 輸出匯票保險出口貿易(Export Bill Insurance) 

承保以 D/P或 D/P付款方式之貿易保險，以出口跟單匯票為保險標的，

僅承保裝船後之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均為保險價額之 95%。 

5. 特定買主貿易保險(Trade Insurance for Standing Orders from 

Specific Buyer) 

針對出口商重覆出貨給特定買主所適用。出口商須預估與每一買主每年

之交易額，設定一理賠上限。保險年限 1年，在契約年限中與該買主之所有

交易均屬承保範圍，故無須逐筆出貨逐筆申請，裝船前及裝船後之政治危險

及信用危險承保比率均為保險價額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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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pecial Products / Schemes designed for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CGC），中國輸出入銀行（TEBC）及泰國輸出入銀行（THAI 

EXIMBANK） 

（一）、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CGC） 

中小微型(MSME)企業是以產業來作區分，其中製造業之投資額分別在美金 4

萬元、75萬元及 150萬元者，界定為微小型(Micro)、小型(Small)及中型(Medium)

企業，服務業則分別以投資額美金 1.5萬元、3萬元及 75萬元為區分。印度共有

中小微企業 5,100 萬家，產值占製造業 33%，出口占全國 45%，從業人員 1.11億

人。而其中小企業保險之特色在於業務操作簡便、政治危險及信用危險之承保比

率較高、追債費用只在成功收回帳款時支付、理賠等待時間較短等。 

（二）、中國輸出入銀行（TEBC） 

1.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主要是根據經濟部所發布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我

國廠商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 

(1).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萬元

(約美金 267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2). 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一百人者。 

2. 主要輸出保險產品包含逐筆出貨逐筆投保之託收方式(D/P、D/A)輸出綜合保

險、記帳方式(O/A)輸出綜合保險、信用狀貿易保險，以及全球通帳款保險，

中小企業均可適用上述產品。2017年中小企業承保額為新臺幣 405億元(約

美金13.5億元)，較2016年度成長12.45%，而2017年總承保額為新臺幣1,158

億元(約美金 38.6億元)，其中，中小企業部分占總承保額達 34.94%。 

3. 為了服務中小企業客戶，促進核保效率提升，及風險管控下，只要符合以下

http://www.eximbank.com.tw/zh-tw/BankService/ECI/Pages/COAECI.aspx
http://www.eximbank.com.tw/zh-tw/BankService/ECI/Pages/ECIL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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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最高可核予買主信用限額新臺幣 300萬，帳款天期最長 120天(小額核

保買主之核定)。 

(1).買主所在地，其國家評等於本行評定為 A、B、C級者。 

(2).買主成立至少 3年。 

(3).買主員工人數至少 3人。 

(4).所取得之徵信資料，無揭露下列訊息之一：  

I. 最近年度之權益為負值。 

II. 最近三年連續虧損。 

III.近三年內有列為被告之訴訟記錄。 

IV. 延遲或預期延遲(expected delay)付款超過 30天者。 

V. 標示為無營業活動或 inactive者。 

VI. 有銀行負面記錄(如遲繳借款本金或利息)者。 

VII.其他有關買主之負面訊息者(如該買主正進行或即將進行破

產、清算、重整程序，或債權人將對該買主提起訴訟者)。 

（三）、泰國輸出入銀行（THAI EXIMBANK） 

適用中小企業輸出保險之條件為年出口額不得超過泰銖 2億元(約美金 600萬

元)，除了易腐敗產品，所有產品均可承保，付款條件及期限限制在 D/P, D/A及

O/A 90天內，政治及信用危險之承保比率均為 90%，尚有無理賠紅利 5%。其費用

及保費均較一般保單便宜，單一費率且審核程快速。 

另比較其一般保單及中小企業保單之索賠情形：一般保單中，因買主破產而

索賠之比率占 39%，買主拒絕付款占 61%；中小企業保單因買主破產而索賠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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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9%，買主拒絕提/收貨占 2%，買主不付款占 79%。若以國家別來區分的話，美

國買主賠付比率占 50%，英國買主占 12%，馬來西亞及土耳其買主占 8-9%，德國買

主占 3%，其餘國家占 18%。以輸出產品來區分的話，珠寶索賠比率占 48%，罐頭食

品、汽車零件及傢俱占 5-7%，其他產品占 25%。 

 

三、Policy Underwriting System and Online Platform—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SINOSURE）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KEC） 

（一）、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 

客戶保單申請流程主要分為四大步驟：客戶詢問→合約議價→保單發行→額

度批准。首先，客戶可以親訪、電洽或以線上詢問之方式了解相關投保內容，並

填寫一非正式的保單申請表，內容包括去年出口金額、欲承保營業額、主要買主

基本資料等相關資訊。再來，根據客戶填寫之資訊及其需求給予其一報價單，包

括保險費率、應付保費、承保內容及範圍等。雙方對於此報價單均無異議後，待

客戶簽署及寄回後，即會發行一正式保險單予客戶。 

而 Sinosure 之額度批准流程如圖 3-1-1： 

圖 3-1-1  額度批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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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線上承保平台為 SOL(Sinosure Online)系統，見圖 3-1-2。 

 

該平台可提供客戶業務管理及風險管控的功能，客戶可於網路上直接申請額

度、通知輸出貨物，並提供帳款收匯及保單續約等提醒，客戶在第一時間可知悉

各項業務受理情形；同時還可掌握額度使用狀況、貨物輸出申報情況、逾期帳款

收匯情況，有效控制風險。此外，為提高出口競爭力，擴大其業務規模，對於上

一年度海關出口額在美金 300萬以下的中小企業(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另設置一專屬的承保平臺，見圖 3-1-3。 

圖 3-1-2  SOL 承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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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KEC） 

出口商須於線上承保平台 EC-link系統上傳要保書及申請買主信用額度；行

銷部門(Marketing Division)收到後會與出口商聯繫,了解其產業及需求，並對外

蒐集出口商其他資訊，如商業登記等，承保部門(Underwriting Division)則會根

據國外代理機構取得買主之信用報告，評估可給予之額度。再根據上述二部門之

資訊，透過其報價模型— Automatic Policy Underwriting Model，決定出其費

率及其他承保要件，向出口商報價。出口商接受該報價及相關保單條款內容後，

保單即申請完成並開始承保。其中報價模型— Automatic Policy Underwriting 

Model，該模型會定期更新，主要是根據一定規則來決定報價及保單條款的內容，

圖 3-1-3  中小企業承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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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評估出口商之背景、企業潛在風險，壞帳發生情形、信用管理方式，及所承保

之買主國家層級、買主組合之風險品質、承保之貨物類型、承保方式等。 

                                  

而 EC-link平台見圖 3-2-1。該系統啟用於 2001年，可達到簡化及加強內外部之

溝通、便於保單管理、加速申請流程，以及推動無紙化環境等目的。客戶可於平

台上申請保單或信用額度、通知及更改貨物輸出、設定使用者帳戶、郵件通知等；

除此之外，亦提供一些產品市場趨勢、公司破產等新聞資訊，以及未來將舉行之

研討會資訊。另外亦提供客戶可免費使用 3家買主信用評估和信用諮詢服務。 

 

 

 

圖 3-2-1  EC-link 承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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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Know Your Customer (KYC) on Policyholders—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CGC）&

中國輸出入銀行（TEBC） 

為更全面了解出口商及其業務住來，從而提供最合適的產品及解決方案，本行執

行了解你的客戶原則，有助輸出入銀行更有效的管理輸出保險之承保風險，有助於提

防金融欺詐、洗錢和識別可疑活動，可避免相關金融機構之信譽及金錢損失。 

本行 KYC了解你的客戶原則之內部調查作業包含以下項目：(一)客戶提供書面資

料告知、(二)實地訪查洽訪客戶、(三)外部資訊整合。 

(一)書面告知(Representations)：成立時間，公司型態與組織架構，產業行業類別，

營業額(Sales)，公司主要業務，付款條件與天期(Payment Term)，採購銷售與

運送貨物方式(Delivery terms)，買主往來程度(新或舊)與交易實績，付款記錄

情形(Payment Records)，逾期與壞帳情況(Overdue Payment and Bad Debts)，

申請買主信用限額(Credit Limit) 

(二)實地訪查(Site Visit)：經營規模(Business Scale)，產業前景(Industry 

Outlook)，業務往來買主分布情形(Buyers Distribution)，風險意識(Credit 

Risk Awareness)，風險控管機制專責單位，交易流程(Trade Process)與契約簽

署(Contract，接單主體與附加子公司，融資往來銀行(Financing bank)，買主

開發途徑(How to find buyers)，過往投保狀況(Insurance history) 

(三)外部資訊(External information)：票據交換所(Clearing House)，聯合徵信中

心(JCIC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公司登記查詢(Commerce 

Industrial Services)，進出口廠商查詢(Exporter Information)，公開資訊觀

測站(Stock Exchange Market Information)，Dow Jones Risk & Compliance AML 

(Anti-Money Laundering)資料庫，主要股東查核(Investigation of 

shareholders)、 訴訟紀錄查詢(Litigation record)、 TEJ(Taiwan Economic 

Joural)資料庫查詢、 



16 

客戶盡職調查(CDD)：以 Risk-Based Approach (RBA)進行之 KYC，調查之目的在於後

續之風險評估。其調查時點包含以下情況：(一)新建立業務關係時、(二)撥付款項達

新臺幣 50萬或等值外幣以上時、(三)既有客戶之定期評估時。 

FATF (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防制洗錢金

融行動工作小組)於 1989年創立，由七大工業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利、日

本、英國及美國組成，為一政府間之組織。經由區域性防制洗錢組織對所轄會員進行

相互評估。該機構發布高風險國家、不合作國家名單等。 

有關於制定國際防制洗錢標準：2012年 2月，FATF整併原有「40+9項建議」及

新增反武器擴增等建議，修正發布「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分子與武器擴散之國際

標準」，為目前全球採用之最新標準。 

APG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為全球最

大區域性防制洗錢組織，於 1997年成立，為 FATF之附屬會員，目前有 41個會員。

APG依據 FATF發布之國際標準，定期對其會員進行有關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相互

評鑑。臺灣為 13個創始會員之一，APG於 2001年 3月及 2007年 1 月來臺進行相互

評鑑，預計於 2018 年進行第 3次相互評鑑。 

依據 FATF 2014 年 10月發布之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he 

Banking Sector之內容，銀行應依據其特性，採行風險基礎方法、建立洗錢及資恐

風險評估機制。 

CDD (Customer Due Diligence)客戶盡職調查包含以下三項風險： 

(一)地域風險：評估對象之國家是否位於高洗錢及資恐風險區域或國家名單。 

(二)客戶風險：評估對象是否位於高洗錢及資恐風險區域或國家名單內，或為制裁對

象，或從事高風險行業，如密集性現金交易業務或屬易被運用於持有個人資產之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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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風險：是否具有實質交易或具有合理資金用途之交易等。 

外部參考依據名單資料擴增以下項目：(一)系統風險分類功能、(二)原有洗錢防制

查詢系統資料庫的擴增、(三)主管機關及相關組織公告之區域或國家名單、(四)風

險等級之評定及(五)監控防線之建立。 

 

五、KYC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export credit insurers for fraud issue－Lawyer 

Mr. Fung King Tak 

近來因詐騙集團愈發了解保險公司的核保方式、理賠作業及評估風險流程，詐騙

技巧日異高明，縱使保險公司高度懷疑是詐騙案，仍無證據證明。由於在處理詐騙案

時需花費大量的人力及時間，此次 Mr.Fung分享處理詐騙案的經驗，希望對避免詐騙

案有所助益。 

在該詐騙案中，先由一 Arranger與保險公司洽談購買保險事宜，但並未成交，

Arranger另介紹要保人(Insured)購買保險。保單成立後，要保人投保的前 2筆交易

正常入帳，第 3筆交易即出現逾期未付情形，另本案出口產品為電解銅（許多詐騙案

的商品均聲稱是電解銅，因其為高價產品）。要保人申請理賠時所附文件非常完整，

包括銷售合約、發票、償還計畫等，保險公司調查時，一切交易都已完成，保險公司

並無證據證明此為詐騙案，最後仍需支付理賠款。  

此案調查結果發現買方及賣方均由 Arranger介紹給要保人(Insured)，所有的文

件亦由 Arranger提供，所有的出貨也由 Arranger 安排，要保人只是出借名稱購買保

單的角色，其餘一切均由 Arranger安排。 

Mr. Fung表示因市場競爭及業績壓力，要做到客戶的盡職調查並不容易，但他

建議可以洗錢相關規定為理由，詳加詢問交易細節或請客戶提供更多資料，至理賠時，

若客戶提供資料與先前提供不符即可拒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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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詢問的細節如貨品的原產地及貯藏地？貨品是否屬易碎品、定價及毛利率是否

合理？在合約中是否有保證的毛利率？交易形態是否符合要保人的行業及過去的交

易紀錄？或是請客戶提供近期的完整交易文件，以確定客戶與買主的交易實績確實存

在。交易模式是否異常或交易條件是否合理？在貨品運送上的運送模式為何，是否有

提單或貨物收據？客戶進貨的資金來源為何，是內部資金或外部融資？ 

 

 

六、Policy Underwriting Tools and Special Product Features—印尼ASEI保險公司

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KEC） 

 

(一)、印尼 ASEI 保險公司 

ASEI在核保時由四個部分來評估，包含買主財務報表、過去交易紀錄、買主資

料及買賣雙方的交易合約等文件。在財務報表部分，主要是考量流動比率、股東權

益報酬率、資產報酬率，負債比率及買主的獲利狀況。 

在五個比率中，流動比率是最重要的，它顯示了買主的流動性，如果買主流動

比率未達到 ASEI 的要求，ASEI很可能會拒絶核予額度。若無法取得買主的財報，

ASEI就會從買主與出口商的過去交易紀錄去了解每月的交易額及買主付款模式。 

在買主資訊部分，需注意買主註冊名稱及地址以確認買主實際存在，或參考徵

信報告提供買主風險等級或建議額度，若有負面訊息則會影響 ASEI 是否核予額度。 

另在書面文件部分，會參考買主所下的訂單，賣方所開立的發票及買賣雙方來

往的電子郵件等，確認買賣交易真實存在，若有附上 B/L影本則更佳。 

ASEI產品分為 Export Credit Insurance(ECI)及 Domestic Credit 

Insurance(DCI)，ECI所保障的風險包括商業風險及政治危險，DCI 則只保障商業風

險，在保險費率部分，則依國家風險或付款條件等因素而有所差異。 

 

(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HKEC） 

HKEC 標準保單最高可賠至信用額度的 90%，不僅保障由香港出貨，也保障由供



19 

應國經香港轉運至目的國的出貨，保單保障包含買主風險，如清償能力不足，破產，

付款違約及未去提貨等，國家風險包含外匯匯款遲延、進口許可證被取銷、禁止進

口、戰爭、革命、暴動及天然災害等。雖然標準保單已經符合大多數買賣雙方的常

見交易情況，然而 HKEC 仍然會有一些特別的安排或背書去符合客戶的需求。 

1. 出貨前背書(Pre-shipment Endorsement): 在標準保單所有的保障自出貨後始生效，

但出貨前背書可將保障延自出貨前即生效。 

2. 綁單背書(Binding order Endorsement): 雖然保險人降低或取消信用額度，若出口

商近期內將出貨，則該額度仍有效，惟出口商需先提供買主 portfolio 送 HKEC

檢閱，且買主 portfolio 需信用良好，另若該買主已有清償能力不足或付款違約

情形，額度仍將失效。 

3. 自行裁量信用額度(Discretionary Credit Limit): 在滿足某些條件前提下，要保人無

須向 HKEC 申請額度，即可取得買主的小額信用額度，條件包含要保人有買主

近期徵信報告且內無負面訊息，買主所在國家風險等級佳及 HKEC 先前對該買

主未曾有拒保、取消或核予額度的紀錄。 

4. 排除承保國家風險背書(Exclusion of Country Risks Endorsement): 要保人為取得較

低的保險費率，選擇自行承擔國家風險(特定國家或特別 country group)。 

5. 保費折扣(Premium Rebate): 若要保人在保單期間提出理賠申請，且理賠金額高於

保費折扣金額，則 HKEC 不需支付保費折扣。 

6. 低賠償比率(Lower Indemnity Ratio): 要保人為取得較低的保險費率，可選擇較低

的賠償比率(60%、70%、80%或 90%)，且該賠償比率適用該保單下的所有買主。 

 

七、Pricing System including Special Rate, Rebate, Bonus-malus System etc.—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及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CGC) 

 

（一）、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SINOSURE） 

SINOSURE 提供的報價是透由訂價系統產生的，訂價系統是由基礎保險費率及

外部調整因子組合而成。基礎保險費率包含三個因子，國家評等、付款模式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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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基礎保險費率矩陣如下所示： 

 Basic Premium Rate Matrix 

 

 

 

 

 

 

 

 

 

 

 

 

 

 

 

外部調整因子則包含客戶等級、承保金額、承保風險、賠償比率等，經由外部

調整因子調整後，訂價系統提供的參考報價如下： 

        The reference pricing proposal offered by our pricing system 

 

 

 

 

 

 

 

 

若是首次投保的客戶保單，除考量訂價系統參考報價外，另需綜合考量保險保

障範圍、承保金額、業務風險、業務規劃及買主的條件等決定保費；若是續約的客

戶保單，除上述因素外，需另考量損失率及過去承保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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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度出口信用保險公司(ECGC) 

ECGC 對其客戶提供不同的產品，其訂價方式依各類產品有所不同，所保障的

風險分散程度則決定成本高低。 

保費主要依據國家風險分類、付款條件及綜合風險保障或政治危險保障來決

定，其他訂價的因素還包括無理賠紅利(No Claim Bonus)、營業額折扣(Turnover 

discount) 、Volume discount 及特別折扣(Special discount)。跨國保險費率(Cross-Country 

Premium Rates)是指付款來源國及出貨目的國不同時所設定的費率。 

1. 無理賠紅利(No Claim Bonus):在前一個保險年度客戶無申請理賠情形下所

給予的紅利。 

2. 營業額折扣(Turnover discount):當預估年繳保費超過特定門檻時客戶可

以享有營業額折扣。 

3. Volume discount:客戶保單年度應繳保費較高者，ECGC 也會提供 Volume 

discount，應繳保費愈高，Volume discount的折扣也愈高。 

4. 特別折扣(Special discount):當無理賠紅利到達上限時，若客戶要求更高

的折扣，考量客戶的投保金額、出口市場、出口國家及買主等級，也可給

予客戶特別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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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參加伯恩聯盟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研習活動除可與其他輸出信

用機構人士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外，經由與會人士之經驗交流，可提升並強化輸出保險從業

人員相關知識與能力，更可作為未來業務改進之參考。 

  對於參與本屆伯恩聯盟亞洲會員「從業人員專業能力訓練暨研討會」心得與建議如

下： 

一、參與此次研討會，了解到各個輸出信用機構之保險商品及承保方式，不僅增廣見聞還

可拓展人脈，對於未來業務參考上有一定的助益，也增加了英文口頭報告的經驗，了

解到英文為參加國際會議之必備能力。 

二、此次議題內容較偏向業務層面，與會者多屬一中高階業務主管配一資淺人員，大多由

資淺人員上台訓練口條及臨場反應，而資深業務主管則能根據業務層面之議題與其他

同業交流，資淺人員可進而在旁學習及磨練，建議未來本行派員亦可以採類似方法，

以便增加同仁參與國際會議之經驗。 

三、本次會議依表定時間順利進行，各議題於會場上充份討論，偶有因發言踴躍致時間延

誤，會議主持人也適時提醒，讓與會者於中場休息時再續討論，時間掌握得宜。另研

討會地點於主辦單位建議住宿飯店的地下一樓會議室，且中午即於飯店內用餐，整個

安排對與會者十分便利。 

四、參與國際會議，除可擴大國際視野，更可與同業交流業務經驗，了解其他輸出信用機

構的運作方式，增加本行同仁業務上新思維或想法，對於本行業務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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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一、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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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照片 

 


